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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州市2012年度招飞工作日程安排表

	时间
	工作内容
	承办单位

	10月8日－10日
	向市招委、教体局党组汇报河南省招飞工作会议精神，建立机构，筹备召开会议
	市招委

市招办

	10月11日前
	组织召开邓州市2012年度招飞工作会议
	市招办

各高中

	10月11日－17日
	宣传发动、组织报名
	市招办

各高中

	10月18日
	①目测摸底

②招办组织人员赴各校检查宣传发动，目测摸底情况
	市招办

各高中

	10月20日前
	各高中上报招飞领导小组名单、体检表、花名册、招飞情况统计表、宣传图片及有关资料、第一阶段工作总结
	市招办

各高中

	10月24日前
	组建“邓州市招飞目测复查站”
	市招办




	时间
	工作内容
	承办单位

	10月24日前
	①做好目测合格考生参加预选体检的各项准备工作

②验收招飞报名表及有关证件

③对目测复查合格学生进行室外心品训练
	市招办

各高中

	10月25日
	①组织考生赴南阳参加预选体检(10月24日报到）

②上报有关表册及材料
	市招办

各高中

	11月10日前
	制定心品训练计划、文化课“保苗”计划等各项工作计划
	市招办

花洲高中

	2011年12月－

2012年3月
	（1）文化初选，“保苗”、“育苗”工作。

（2）参加济空招飞中心的全面检测
	市招办

花洲高中

	2012年4－6月
	配合济空招飞局做好政审工作
	市招办

花洲高中

	2012年6月-7月
	（1）组织“苗子生”参加全国高招统考

（2）配合做好招飞录取工作


	市招办


邓州市2012年度招飞宣传提纲

招飞是国家选拔合格飞行员的重要工作，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：“国防和军队建设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必须占在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全局的高度，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。”随着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和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，对飞行人材的选拔和培养提出了更高、更严的要求。招飞不仅是普通高招的重要内容之一，更是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。同时，招飞工作的开展既是对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的促进，也是对中学素质教育的一次很好的检验。各单位要站在国防建设全局的高度，和讲政治的高度上，全力做好招飞工作，重点高中更要充分发挥在招飞工作中的潜在优势。在招飞第一阶段工作中各单位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加强对招飞政策的宣传，积极动员所有符合招飞基本条件的学生踊跃报名，为招飞选拔提供充足的生源。

一、宣传内容

   1、《空军招收飞行学员宣传材料》中报名自荐条件、招生简章、空军航空大学招生问答中的有关内容等。

   2、结合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，在全体学生中开展一次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，培养广大青年学生树立良好的思想情操，激发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献身国防的雄心壮志。

二、宣传要求

10月11日－10月17日为招飞宣传目测阶段。在活动中要做好以下几点：

1、要开好“四个会议”即：领导班子会、全体教师会、全校师生动员会、毕业班学生誓师动员会、学习有关文件精神，报名自荐条件等，发倡议、做动员。

2、大门要竖插装饰彩旗，校园内外要张贴具有鼓励意义的对联和标语，大标语不少于6幅，小标语不少于100幅，使校园气氛热烈，舆论氛围浓厚。

3、各学校要组织学生会、团委会，利用广播、书写板报、制作专栏、版面，召开主题班会，开展以“巩固国防，建设国防”为主题的演讲、征文活动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招飞宣传活动。学校的所有黑板报和专栏要全部利用起来，制作的招飞专版不少于5块，招飞征文及有关文字材料不少于30篇，具有代表意义的镜头10个，活动结束，要使学生和老师真正受到一次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。

4、第一阶段工作结束，典型宣传材料、图片及第一阶段工作总结、目测合格学生体检表，于10月20日前交市招办。

2012年度招飞目测把关要点

 目测是招飞工作的基础环节，目测质量直接关系到选苗的质量，为进一步明确目测摸底要领，特制定目测把关要点，供各中学目测把关时参照。

一、初审

（1）年龄：必须验收其身份证、户口薄，坚决杜绝超龄学生报考；（年龄16-19周岁；1992年8月31日后出生）。

（2）成员政治历史情况：家庭成员或直系亲属有无政治历史问题或海外关系。

（3）在校期间的政治思想表现。

（4）文化成绩情况。参加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（外语限英语或俄语，文理科不限），且高考成绩达到空军划定的招飞录取分数线（预计接近本科二批线）。
（5）符合普通高校统一招生条件。

二、目测

（1）外貌体征有无明显缺陷；

（2）有无纹身、刺字；

（3）有无口吃、耳聋；

（4）有无尿床或精神失常现象。

三、校医检查

（一）视力检查

1、使用空军统一印制的“C”字形视力表，视力表的高度为视标1.0行距地面1.60米。

2、检查距离为5米，检查室须宽敞明亮，长度在6米以上。

3、一般可采用人工照明，在视力表前上方离墙40厘米处悬挂100瓦带罩灯泡一只，使视力表在0.8至2.0行，得到均匀照明，但太阳光不能直接照射在视力表上。

4、距离视力表5米处划一条白线，用桌椅栏挡，上面放遮眼板，受检者双脚尖紧贴白线。正对视力表站立检查。要求头不歪，眼不眯，身体不前倾或左右晃动。

5、先查右眼，后查左眼。一般可自0.6行开始，视标要全部指认。每个视标检查时间不能超过3秒。指示棒的顶端应放在视标1厘米处，勿太近太远。

6、检查一眼视力时，一定要用遮眼板遮严另一眼，防止偷看，但不要压迫眼球。当视标认错时，指示棒不要原处停顿、重复指点或在言语中显露出提示的口吻，不能给受检者任何暗示。

7、招飞视力标准为：双眼裸眼视力均须达到1.0以上，单眼视力在1.0以下均不合格。（各校可控制在双眼裸眼视力0.8以上，0.8以下坚决淘汰）。

8、要认真做好核对，严防冒名顶替现象发生。

（二）色觉检查

1、使用俞自萍氏《色觉检查图》或空军后勤部卫生部印制的版本。

2、检查距离为75厘米，在白天明亮的光线下进行，每版辩认的时间不得超过5秒钟。检查应单个进行，不准他人围观，防止暗示。

3、检查色觉，应避免使用脏乱不清的检查图。

4、招飞色觉标准：色觉异常不合格（色盲、色弱均不合格）。

（三）身高测量

1、身高在无身长测量仪的情况下，可在检查室一侧的墙壁上，用尺子测量并标出高度数据，在1.64米至1.86米段划出明显标线。

2、受检者自然立正，枕部、背部、骶椎及两足跟与检查的墙壁垂直贴紧；头要正、颈要直、耳廊上切际至眼外眦部的连线与地面平行，不准跷脚、仰头或弯腰。用40厘米三角尺水平贴紧头顶垂直于墙壁进行测量。严防学生在检测过程中弄虚作假。

3、招飞身高标准为：在1.65米到1.85米范围内合格。（学校可掌握在1.64米至1.86米范围内）

（四）体重测量

1、使用标准体重计或磅称测量体重。

2、招飞体重标准为：男性裸体体重50公斤以上（体重计算方法：身高-105=标准体重，上下不超过5%）。

四、要求

（1）目测中各高中校长要亲自坐阵指挥，切实加强对目测工作的领导；

（2）学校目测摸底，要严格按照《招收飞行学员目测摸底“四查”方法指南》和本要求进行。

（3）各高中要集中时间（10月1日－8日）进行目测，不准利用早晨、晚上或课外活动等课余时间加班目测、切实确保目测质量；具体时间各单位要电话报市招办。

（4）对于有些项目的检查程序，校医可参看《招飞目测摸底校医工作手册》。

（5）市招办将按照工作日程，组织人员对各单位宣传及目测摸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。

空军飞行学员自荐条件

(高中毕业生)

一、自然条件

（一）年龄：16-19周岁，出生年月按公历计算，符合年度招收年龄条件（如：2010年度招收的飞行学员，1991年9月1日至1995年8月31日出生）。

（二）学籍：应届毕业生，具有所在学校的正式学籍。

（三）户籍：考生必须有招收任务所在省(市)的正式户口。

二、身体条件 

　　（一）基本条件： 

　　1、身高：男性在165-185厘米之间。 

　　2、体重：男性在50千克以上。  

　　3、血压：平静血压不超过18.4/11.7千帕(138/88毫米汞柱)。 

　　4、视力：按空军环形视力表双裸眼视力分别在0.8以上。 

　　5、无色盲、色弱。 

　　6、无文身、刺字。 

　　（二）凡有下列病史或体征者不宜报名体检： 

　　1、身体有明显畸型，四肢残缺功能不全及步行不稳者。 

　　2、有开颅、开胸手术以及头部外伤昏迷史者。 

　　3、经常腰腿痛或一年内骨折者。 

　　4、有慢性胃肠病（经常心口痛、吐酸水或拉肚子）或七岁后患过传染性肝炎者。 

　　5、患过脑膜炎、脑炎、肾炎、结核病或有哮喘病史及经常咳嗽者。 

　　6、经常头痛、头昏、失眠者。 

　　7、家族及本人有精神病、癫痫（羊角疯）或本人有晕厥史者。 

　　8、有口吃（结巴）者。 

　　9、有梦游症（睡眠中下床活动，事后自己不知道）或十二岁后仍有尿床现象者。 

　　10、有耳聋，经常耳鸣或耳内流脓者。 

　　11、乘车（船）恶心、呕吐者。 

　　12、牙齿脱落三个以上或明显咬合不良者。 

　　13、斜视者。 

14、平时戴眼镜学习，或有夜盲症者。

15、角膜激光手术者，或角膜塑型术者。

三、心理品质条件 

　　（一）对飞行有较强的兴趣和愿望。 

　　（二）心胸宽广，性格开朗。 

　　（三）大胆果断，意志力坚强。 

　　（四）情绪稳定，控制力强。 

　　（五）理解、记忆等智力水平较高。 

　　（六）思维敏捷，反应灵活，四肢协调，方位判断准，模仿能力强。 

四、政治条件 

　　（一）本人条件：考生必须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热爱人民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热爱人民军队，思想进步，历史清白，作风正派，忠诚老实，道德品质好，遵纪守法，现实表现好，决心为保卫祖国、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而志愿献身飞行事业。 

　　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宜报名： 

　　1、政治思想落后，对党的现行政策有不满言行的。 

　　2、受过公安部门刑事处分或处罚的。 

　　3、有流氓、偷窃、赌博、打架斗殴等不法行为的。 

　　4、参加宗教组织并进行活动的。 

　　5、高中阶段受过学校处分的。 

　　（二）家庭条件：家庭成员及联系密切的亲属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历史清楚，无重大问题。 

　　（三）报名态度：考生自愿，家长支持。 

　　五、文化条件 

　　参加当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（外语限考英语或俄语），预计总分达到空军录取分数线以上者。 

　　六、报名资格 

　　报考空军飞行学员，必须经所在学校目测摸底和审查把关，符合空军规定的自荐条件方可填写《空军飞行学员考生报名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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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州市2012年度招飞目测复查预分上站

人数及时间安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邓州市招生办公室

          二0一一年十月八日

单位�
参加邓州市目测复查计划人数�
上站时间�
�
一中�
100�
10月19日上午9：00�
�
二中�
80�
10月19日上午10：00�
�
三中�
30�
10月19日上午8：30�
�
花洲高中�
60�
10月19日上午7：00�
�
六中�
10�
10月19日上午8：00�
�
合计�
280�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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